
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第一次會議) 

時間：114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紀錄：陳子文 

地點：圖書館 6 樓會議廳 

出席人員：各招生委員 

主持人：張玉芳教務長代理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本校 115 學年度辦理碩士班甄試招生的單位共有 72 個系所(學程)，招生名額共

計 1067 名(含一般生 871 名，在職生 23 名，半導體、AI、機械領域擴充名額 108

名，AI、資訊安全外加名額 11 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外加 54 名)。辦理博士班

甄試招生的單位共有 38 個系所(學程)，招生名額共計 87 名(含一般生 54 名，在

職生 8 名，半導體、AI、機械領域擴充名額 7 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外加 18 名)。

招生名額除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已獲教育部核可外，其餘尚待審核中。 

二、招生組依各單位修訂碩博士班甄試簡章意見，彙編 11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

招生簡章(草案)，如附件一。(簡章紙本資料已隨開會通知發出) 

三、檢附 114 學年度本校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報名考生錄取統計如附件二 p.3、附件

三 p.6。 

四、碩士班、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各校招生名額 60%為限，115 學

年度碩士班甄試名額為 57.7%，博士班甄試名額為 49.1%（含逕博 12 %），各系

所如需提高甄試名額比例，可於每年 5 月下旬招生總量調查時提出。 

五、115 學年度碩博招生系統優化： 

(一)報名期間考生可修改一般生/在職身身分別，報名截止後即不可再行修改。 

(二)錄取生進行意願登記時，提供考生再次確認意願功能。 

六、本項招生考試分二梯次放榜，請本會依照往例授權教務長召集第二梯次放榜系所

主管、註冊及招生組組長，召開第二梯次放榜會議，訂定各系所之最低錄取標準。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訂本校 11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簡章（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預定報名費碩士班為 1,500 元、博士班為 2,500 元。 

二、請審訂簡章(附件一)招生重要日程表及碩博士班甄試預定工作時程表如附件四 p.8。 

三、請審訂簡章本文「第壹至第拾壹項」。 

四、請審訂簡章「第拾貳至第拾參項」各系所簡章分則部份。 

五、請審訂簡章「附錄」及「附表」。 

六、檢附本校 114 學年度行事曆如附件五 p.10 供參考。 

七、審訂通過後，簡章電子檔公告於招生資訊網供考生自行下載。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簡章如附件一。 

案由二：有關本校 114 學年度辦理校內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之招生結果，部分系所有逾

博士班考試入學名額流用核定表招生名額之增額錄取情形，擬依規定經本校級

招生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教育部備查，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3 年 12 月 20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32203440 號函檢送修正之「大學校

院博士班考試入學名額流用試辦計畫」辦理。 

二、依前開計畫，博士班「考試入學」辦理後之缺額，僅得流用於學生逕修讀博士學

位，並應依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於學院內各系、所、

學位學程間名額流用。流用後之名額比例仍應以教育部核定各該學院招生名額

40%為限。 

辦理校內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各院、系、所、學位學程之招生結果，如有逾試

辦計畫所核定博士班「考試入學」名額流用核定表之招生名額者，應於入學年度

當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後 2 週內報教育部備查。 

如有不符相關流用規定，或有未報部備查情事，將取消學校博士班名額流用彈性

措施之核可名單，並納入下一學年度博士班招生名額總量核定之參據。 

三、經註冊組統計：本校各系所 114 學年度辦理校內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之招生結

果，計有企業管理學系、機械學系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 個博士班實際報到

人數超過博士班考試入學名額流用核定表招生名額，各增額錄取 1 名情形，詳

如附件六 p.12。 

辦法：審查通過後，送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42。 


